附件：
2026年广东省医院药学研究基金——
广东省紧密型医联体药学服务建设项目
工作方案

一、宗旨
[bookmark: _GoBack]为促进医联体药学服务创新发展，现设立广东省紧密型医联体药学服务建设项目。本方案旨在规范项目管理，确保各项建设工作有序推进。
二、委员会组成
广东省医院药学研究基金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评委会”） 由广东省药学会相关专业委员会成员及三甲医院临床或药学专家等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人员组成。
三、基金申报运行流程
（一）项目方向
项目拟资助以下研究方向，申报人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符合方向的课题进行申报：
1. 集中（云）审方中心建设;
2. 中心（云）药房建设。
（二）项目
本项目研究基金拟设立20项，每项资助1万元。所有项目的资助周期为1年（2026年7月1日至2027年6月30日）。如确需要可延期1年，但需提交延期报告并不得参与当年广东省药学会基金申报，格式参照结题报告书。
（三）申报资助对象
本项目面向广东省内建设成效显著的紧密型医联体（涵盖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及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申请须以医联体牵头医院作为申报主体，每个医联体限报1项。申请人作为项目实施的第一责任人，需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岗位要求：须为医联体牵头医院药学部门负责人，经辖区内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正式聘任（或经备案）的总药师优先；
（2）职业保障：须为广东省内医疗机构全职在岗人员，具备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能确保投入充足的时间与精力负责项目整体规划与建设的落地实施；
（3）没有在广东省药学会资助的在研项目，由所在单位确定。
（四）具体流程
1.流程：
药学会发项目申报通知到各医院药学部门→医院药学部门向药学会提供科研方案→评委会评审方案的合理性，选出立项项目→立项单位签订立项合同书→药学会将经费转入立项单位→项目研究→向药学会交结题报告→评审→通过评审的结题报告由药学会备案。
2.进度要求
（1）中期报告：项目负责人须在2026年12月31日前，按要求向评委会提交详细的中期报告及相关佐证材料。
（2）结题验收：项目负责人须在2027年6月30日前，按要求向评委会提交详细的结题报告与单位财务部门出具的经费使用清单，由评委会负责评审。评审通过后的项目结题报告应交本会备案。凡未提交项目结题报告或其内容不真实的，本会保留追究责任。
（五）项目申请
申请书须经申请者单位同意并签盖公章。评委会评选出20个项目并确定资助金额，立项单位须在名单公布后15个工作日内与本会签订《广东省医院药学研究基金立项合同书》。
（六）科研经费
项目立项后，广东省药学会将项目经费转入立项单位。根据国家财务审计政策，立项单位在收取科研基金后，须在15个工作日内提供税务发票。由立项单位监督管理经费的使用，保证专款专用。
（七） 知识产权
科研项目成果的知识产权属于研究者所有，但支持单位可以在其资料中无偿引用该研究成果。



